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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保证我校博士学位授予质量，强化博士生导师

指导责任,完善博士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，依据国务院学位

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（学位〔2014〕

5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“问题博士学位论文”是指经教育部

有关部门每年抽检认定的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 

  第三条  教育部有关部门公布的《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专家

评议结果》和《博士学位论文抽检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专

家文字意见》在我校范围应以适当形式公开。 

第四条  对首次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博士生导师，

停止博士生招生一年。 

第五条 对累计两次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博士生

导师，暂停博士生导师资格 5年，原有博士生转由其他同专业

博士生导师指导。暂停期满后，经本人申请、学院审核并报研

究生院批准后，可恢复博士生导师资格。 

第六条 对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所在学院，按照问题

论文数量的二倍比例核减学院下一年度博士生招生名额。 

第七条 对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所在学院院长进行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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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谈，限期整改。 

第八条  连续 2年均有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学院，应

对博士生教学和人才培养全过程进行认真总结，形成书面整改

办法并在全校公布，接受各方监督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经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九届四

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，以学校正式公文形式发布。本办法自公

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 




